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计量检测服务询价邀请函
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拟对非强检医疗设备进行校验，诚邀有资格和能力的计量检测机构参加报价。
一、项目名称：
     非强检医疗设备计量检测服务

二、采购文件获取

投标人在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官网（www.yc5e.com）院务公开——通知通告栏自行下载采购文件。

三、报价文件资料提交内容：

1、询价邀请函回执；
2、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并盖章）；

3、企业资质证书（扫描件并盖章）；

4、报价文件。

    以上材料胶装密封。

四、递交时间与地点：
1、询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10：00（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报价工作，节假日除外）。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未按要求提供上述资料的采购人不予受理。
2、询价文件递交地点：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设备科。

五、发布公告媒介

    本次公告仅在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官网（www.yc5e.com）上发布，信息以本网站发布为准。

六、联系方式

    采 购 人：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

    地  址：宜昌市猇亭区正大路38号
联 系 人：杨老师  0717-6515601

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计量检测服务询价邀请函

一、采购内容

1、项目名称：非强检医疗设备计量检测服务
2、项目预算：检测费47000.00元以内，设备明细见报价单。超过此价格为无效投标。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合格后，根据投标人的商务、技术、价格条件综合评审确定中标人。投标人报价为合同包干价，需考虑项目执行中可能发生的所有费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再增加任何费用。

二、项目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即：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等证明文件（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

2、通过“信用中国” 网站或者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的主体信用记录，未被列入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投标，投标人中标后不允许分包。

询价邀请函

各计量检测机构：

    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拟对非强检医疗设备进行校验，诚邀有资格和能力的计量检测机构参加报价。
    报价形式：提供营业执照及相关有效资质证书，提交相应的报价材料。所有相关证书及报价材料必须加盖公章并胶装成册，提交时装在同一个文件袋内，并密封加盖公章，否则视为无效报价文件。

送交报价资料截至时间：2025年9月11日10：00（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投标工作，节假日除外）。

询价文件递交地点：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设备科办公室（二）。
                                     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                                                        

                                      2025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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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邀请函回执

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

我公司于   年  月  日，收到非强检医疗设备计量检测服务采购邀请函，我公司愿意参加本项目的询价采购。

特此回复！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疗设备询价报价单
	报价单位
	
	报价日期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金额合计:(大写)                               ¥：

	技

术

要

求


	待检测医疗设备明细（根据设备明细列出检测单价、金额和服务方式等，明细表可另列）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1
便携式彩超多普勒超声系统
8
18
电动吸引器
15
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
19
注射泵
30
3
血液分析仪
1
20
输液泵
15
4
尿液分析仪
1
21
高频电刀
5
5
免疫定量分析仪
1
22
医用离心机
7
6
显微镜
5
23
呼吸机
10
7
酶标分析仪
1
24
麻醉机
6
8
数显电热恒温水温箱
1
25
肺功能仪
2
9
数显电热培养箱
1
26
生物安全柜
7
10
水套式二氧化碳培养箱
1
27
氧气流量计
90
11
微压差表
3
28
血透机
12
12
移液器
7
29
骨密度仪
1
13
加样枪
5
30
核磁共振
1
14
温湿度计
1
31
婴儿培养箱
1
15
浮标式氧气吸入器
15
32
辐射保暖台
2
16
除颤仪
10
33
电导率表
2
17
体重秤
1
34
负压表
20
提供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

提供有效效期内的《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及附件。附件认可的检测资质须涵盖上述医疗设备并提供对应截图。


备注：

1、本设备设最高控制总价，最高控制总价为不高于人民币肆万柒仟元。高于最高控制总价的报价单无效。

2、报价以人民币报价，并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3、总报价涵盖的范围应是本项目范围内的全部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货款、包装费、运杂费、安装测试费、技术培训费、售后服务开支、风险费、税金、利润等各种应有费用。

4、报价响应文件须胶装成册。

5、报价文件请密封并加盖公章。

6、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09月11日上午10时前；递交地点：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设备科办公室(二)。逾期送达的恕不接受。
                                             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设备科

                                            2025年9月5日

